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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进展:
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构建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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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2010 年 11 月，美国基于金融监管改革的需要率先提出了为美国金融市场构建 LEI 系统

的设想。这一设想为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，特别是构建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提供了新的思路。此

后，美国在 G20 框架下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积极推动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建设。由美国主导的全球

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构建一方面代表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方向，另一方面也将对广大新兴市场以

及发展中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。该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其在操作层面还需要解决一系列

的问题。中国应当积极参与该系统的构建，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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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2010 年 11 月 12 日的 G20 首尔峰会通过了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

建设和构建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议案。

在 2008 年 9 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推动下，以

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对本国的金融监管体

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强化宏观审慎监管进而监控和

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改革的重点。尽管各国的金

融监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但相比之下，国际金融

监管框架改革的步伐仍然较为缓慢。虽然全球主要国

家都表示支持《巴塞尔协议 III》( Basel Accord III) 并各

自制定了实施的时间表，但该协议旨在提高单个商业银

行风险抵御能力的新资本协议和流动性框架，仍然无法

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。在金融交易全球化而金融

监管非全球化这一背景下，主要发达国家各自为政构建

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，难以在抑制监管套利的基础上防

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。为此，如何在

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框

架，进而在全球范围内监控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，是

一个关系到全球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。如果说在此次

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统一还是

一个理论愿景或者是一个长期目标的话，那么全球金融

危机的爆发则意味着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刻不容缓①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美国金融当局于 2010 年底率先提出了

为金融市场构建 LEI ( Legal Entity Identifier) 系统的方

案，从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。目前，在

“二十国集团”( G20) 下属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组织下，

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。如

果这一基于微观金融信息采集和分析的系统最终能在

全球范围内建立，那么无疑将为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统

一奠定坚实的基础，从而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

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。鉴于加强宏观审

慎监管已经成为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主旋律，为

此，关注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构建这一当前国际金

融监管改革的最新进展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一、美国构建金融市场 LEI
系统的设想与战略

2010 年 7 月 21 日，由奥巴马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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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多德 － 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》( 以

下简称《多德 － 弗兰克法》) 不仅重塑了美国的金融监

管框架，而且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了新标杆。该法

案明确将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列为美国金融监管机构

的首要职责之一。针对此前金融监管信息尤其是微观

金融数据获取不力的情况①，该法案要求在美国财政部

下成立金融研究办公室(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) ，

并授权其开展微观金融数据与相关信息的采集和分析，

以协助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( Financial Stability Over-
sight Council) 全面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。在此背景

下，该办公室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在《关于金融合约中

的法人识别问题的声明》②( 以下简称《声明》) 中，首次

提出了为美国的金融市场构建一个统一的、标准化的

LEI 系统的设想，并就此向各界征求意见。具体而言，

美国金融当局拟通过构建一个 LEI 系统为每一家参与

金融交易的法人实体分配一个单独的数字化身份识别

码，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标准化的数据报送准则; 在

美国境内参与金融交易的各方须严格按照这一准则及

时向 LEI 系统提供并更新其信息。与此同时，LEI 系统

面向全体交易方开放，即无论是金融监管部门还是各金

融交易主体，均可随时以适当的方式进入该系统查询相

关交易方的信息。
美国金融当局提出构建 LEI 系统的设想，主要基于

以下两点考虑: 首先，构建一个开放的、采用标准化数据

报送准则的 LEI 系统，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处

理成本，从而提高美国金融体系的效率。一方面，在此

前的多头金融监管体制下，美国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通

常需要分别向联邦储备委员会、财政部、证券交易委员

会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金融监管部门提交内容相

似但格式各异的数据和信息，这无疑增加了其负担; 另

一方面，各金融交易主体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、投资银

行集团以及机构投资者，出于加强风险管理、维护客户

关系以及促进市场开发等目的，通常拥有独立的客户识

别和管理系统，但这些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很差，进而导

致市场主体很难开展跨系统查询和跟踪调查。为此，在

金融部门建立一个统一、开放的 LEI 系统，能够有效解

决上述问题，从而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。其次，构

建 LEI 系统不仅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更好地监控和识

别系统性风险③，而且有利于各微观金融主体加强风险

管理，尤 其 是 防 范 和 应 对 交 易 对 手 风 险 ( counterparty
risk) ，进而降低个别金融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

概率④。LEI 系统数据采集的集中性，可以使美国财政

部金融研究办公室在整合全部微观数据的基础上，从宏

观层面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监控，进而提

高对系统性风险的预警能力; 而该系统的开放性，又可

以使每一个金融交易主体都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其交

易对手的相关信息，进而提高其管理交易对手风险的能

力，并极大地增强金融交易和金融系统的透明度。
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金融当局率先提出为金

融部门构建 LEI 系统的这一设想，还隐藏着更深一层的

战略目的: 即首先在美国完成 LEI 系统的构建并试运

行，而后凭借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将这一系

统全球化，届时“美国标准”便可顺理成章地成为制定

“国际标准”的蓝本; 而美国则可借此引领并主导国际

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，并进一步强化其在全球金融体系

中的领导地位⑤。事实上，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

在其发布的《声明》中已经为此埋下了伏笔。如《声明》
中明确提出，美国拟建立的 LEI 系统及其数据采集准则

应由一个“自愿的并获得一致认可的国际标准机构”
( 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即 ISO) 参与开发与运营; 此外，该

系统应当有能力成为识别金融部门法人实体的“唯一

的国际标准”。该《声明》作为一份征求意见稿，在发布

后引发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。美国财政

部金融研究办公室在 2011 年上半年陆续收到了数十份

来自不同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反馈意见。出人意料的是，

该办公室在综合考量各方面的意见之后，于 2011 年 8
月改变了此前“先美国、后全球”这一推进 LEI 系统建

设的战略，即首先争取国际社会对构建全球金融市场

LEI 系统的认同与支持，然后在此基础上，寻求一个由

美国主导、全球主要国家参与的构建全球金融市场 LE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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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这一问题在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过程中暴

露无遗。众所周知，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扮

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然而，令人尴尬的是，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危机

过后竟然无法给出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市场规模的准确数据。一时间，美

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成为“无准确定义、无详细统计、无明确监管”的“盲

区”。关于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相关问题，参见王达． 论美国影子银行体

系的发展、运作、影响及监管 ［J］． 国际金融研究，2012 ( 1) : 35 － 43．
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． Statement on Legal Entity Identification

for Financial Contracts［R /OL］． www． treasury． gov / initiatives /Documents /
OFR － LEI_Policy_Statement － FINAL． PDF，U． S．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-
y，November 23rd，2010．

Bottega，J． A． and Powell，L． F． ． Creating a Linchpin for Financial
Data: Toward a Universal Legal Entity Identifier［J］．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
Business，2012，64( 1) : 105 － 115．

Powell，L． F． ，Montoya，M． ，and Shuvalov，E． ． Legal Entity Iden-
tifier: What Else Do You Need to Know? ［R］．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-
sion Series 2011 － 31，Divisions of Research ＆ Statistics and Monetary Affairs，
Federal Reserve Board，Washington，D． C． ，2011．

其实 1988 年通过的《巴塞尔协议》中所规定的 8% 的银行资本充

足率是由美联储提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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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的平台，以此推动 LEI 系统的全球化①。美国金融

当局态度的微妙变化是十分耐人寻味的。我们认为，这

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: 首先，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

已经高度国际化，因此美国构建的本土 LEI 系统无疑将

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公共产品。在此情况下，监管套利

的存在将使得跨国金融机构很容易成为“搭便车”者，

从而既能享受到该系统带来的信息公开的好处，又可以

规避向系统上报数据和接受监管的责任。事实上，在金

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今天，任何一个国

家都没有足够的激励来提供这一全球性的公共产品。
为此，只有通过各国的集体行动，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

的全球化 LEI 系统，从制度层面消除监管套利和“搭便

车”的可能性，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。其次，美国金融

市场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决定了金融市场 LEI
系统的构建已经远远超出了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;

换言之，单凭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难以组建和协

调这一庞大、复杂的体系②。因此，只有从国家层面入

手，即由联邦政府出面协调，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整合资

源、减少阻力。一旦构建 LEI 系统的提议获得广泛的国

际认可，并通过全球治理平台( 如 G20) 形成决议，那么

这不仅有利于美国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构建，而且还能

够在全球层面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并有效解决市场激

励不足的问题，从而推进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构

建。

二、G20 框架下构建全球金融市场

LEI 系统的进展

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，“二十国集团”在美国

的主导下，在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、应对危机冲击以及

刺激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目前，该集团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全球经济合作与治理

平台。其 下 属 的 金 融 稳 定 委 员 会 ( Financial Stability
Board) 自 2009 年成立以来，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

制定和推广统一的金融监管标准。为此，在 G20 框架

下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推动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

构建，成为美国的首选。2011 年 9 月底，在美国的提议

下，金融稳定委员会就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构建 LEI 系统

举行了首场研讨会。随后，在同年 11 月的 G20 戛纳峰

会上，美国力主通过了构建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决

议。峰会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专家组对此展开调

研，并于 2012 年 6 月向 G20 洛斯卡沃斯峰会提交构建

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政策建议报告。在此背景下，

金融稳定委员会于 2012 年初分别成立了专家组以及由

私人部门代表组成的“行业咨询小组”( industry advisory
panel) 。经过半年多的调研和讨论后，该委员会于 2012
年 6 月 8 日发布了题为《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法人实

体识别码》的报告③。
从内容上看，这份代表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构建

的最新进展的报告基本上是美国在此前发布的《声明》
的“扩展版”。报告阐述了建立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

的重要意义，分析了当前建立全球性的 LEI 系统面临的

主要问题与挑战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该系统的基

本方略以及 35 项具体建议④。金融稳定委员会建议采

纳国际标 准 化 组 织 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 发 布 的 ISO
17442: 2012 作为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标准，即为

全球每一家参与金融市场交易的法人实体分配一个由

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组成的 20 位的身份识别码，作

为在全球金融交易以及国际金融监管中识别其身份的

唯一编码; 与此同时，所有获得身份识别码的法人实体

应当向 LEI 系统提交有关“参考数据”( reference data) :

正式名称、总部地址、法律形式、获得识别码的时间、最
后更新信息的时间、识别码失效时间( 可选) 、工商注册

信息( 可选) 以及识别码的号码⑤，这些数据将通过 LEI
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共享。此外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报告

中明确提出了“在 2012 年底前初步建成一个独立、开

放、公平、透明的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，并于 2013 年 3
月独立运行”这一时间表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，金融稳

定委员会本着开放、灵活以及可行的基本原则，为这一

将在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系统设

计了一个“联邦式”的三级治理架构( 见图 1) 。这一治

理架构 主 要 由 监 管 监 察 委 员 会 ( Regulatory Oversight

·21·



①

②

③

④
⑤

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在其发表的一

份简短的声明中，调整了其此前提出的拟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启动 LEI 系

统的计划，并明确提出应当强化构建 LEI 系统的“全球倡议”( global initia-
tive) 和“国际共识”( international consensus) 。详情参见美国财政部金融研

究办 公 室 网 站 ( www． treasury． gov /press － center /press － releases /Pages /
tg1275． aspx) 。

2011 年 7 月 14 日，美国商务部在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监督

与调查小组委员会(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) 所作的听

证中明确指出，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提出的构建金融市场 LEI 系统

的设想“僭越”( overreach) 了《多德—弗兰克法》赋予其的权限，并建议该

委员会对此进行审查和评估。详情参见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网站

( http: / / financialservices． house． gov /UploadedFiles /071411uscc． pdf) 。
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． A Global Legal Entity Identifier for Finan-

cial Markets ［R /OL］． www． financialstabilityboard． org / list / fsb_publications，
June 8th，2012．

受篇幅所限，本文不再逐一展开。详情参见报告原文。
与此同时，金融稳定理事会指出，LEI 系统参考数据的具体内容可

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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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mittee) 、中央执行体( Central Operating Unit) 以及由

全球各国分别组建的本土运行体( Local Operating Unit)
组成。金融稳定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了构建全球金融

市场 LEI 系统的“最高准则”( high level principles) ，并

计划于 2012 年秋季完成《全球监管监察委员会章程》
( 以下简称《章程》) 。待上述两份纲领性文件被正式批

准后，即可据此组建对运营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负总

责的监管监察委员会。该委员会原则上面向所有支持

“最高准则”和《章程》的各国金融当局开放，其常设职

能机构是由委员会全体大会遴选和任命的执行委员会。
中央执行体为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运行中枢( piv-
otal operational arm) ，主要职责是在该系统内实施全球

统一的操作标准与规章制度、实现全体成员国数据资源

的无缝链接与整合、汇集并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信

息与数据以及为各本土运行体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。
本土运行体由各成员国分别组建，主要负责在所辖范围

内向各金融法人实体提供系统服务，如接受和登记身份

识别码申请，收集、验证和存储相关数据与信息，维护本

土数据信息的安全以及开发本土语言服务系统等等。
2012 年 6 月 18 ～ 19 日的 G20 洛斯卡沃斯峰会正式批

准了金融 稳 定 委 员 会 提 交 的 上 述 报 告，并 责 成 其 在

2013 年 3 月前完成系统的筹备工作。届时，首个真正

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信息搜集与分享平台有望正式运行。

图 1 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治理架构

三、构建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

统面临的主要问题

尽管从理论上看，构建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既符

合各国金融当局监控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需要，又

有利于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透明度，并增强微观金融主

体的风险管理能力，但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，这一

系统的构建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。首先，全球金融市

场 LEI 系统的构建是一场由美国主导并得到主要发达

国家支持的“标准化”运动，旨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建

立一个标准化的信息搜集与共享平台，以全面强化对系

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控和应对。美国既是构建这一系统

的积极倡导者，同时也是该系统的最大受益者。美国拥

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最完善的金融体系。自

1970 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金融创新不仅使美国的金融

业一直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，而且还为美国实体经济的

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。以金融创新为标志的

金融优势已经成为美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尽管 2001 年以来，缺乏审慎监管的过度金融创新

最终将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拖入了金融危机的泥潭，但是

《多德—弗兰克法》所确立的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并没有

简单地将抑制金融创新作为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唯

一手段，而是从加强微观金融信息的搜集与整合入手，

提高了整个金融体系以及金融交易的透明度①，进而在

不削弱美国金融优势的前提下维护其金融体系的稳定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构建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不仅完全

符合美国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需

要，而且将进一步提高其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有效性，

从而进一步强化其金融优势。然而，由此产生的一个问

题是，基于美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金融监管改革需要而

构建的全球性的 LEI 系统，将对金融市场发育较为迟

缓、金融体系相对欠发达以及金融创新不足的广大新兴

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产生何种影响? 事实上，此次全球

金融危机以后，由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

监管改革，对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系列

“意外的后果”( unintended consequences) ②。尽管目前

尚难以对该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评估，但一个显而易见

的事实是: 与发达国家相比，现阶段广大新兴市场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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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后，无论是美国金融当

局还是金融市场的各交易方，竟然对该公司此前所从事的复杂的金融衍生

交易一无所知，甚至连其交易方的信息都无从知晓。由于市场无法准确判

断该公司的风险敞口( risk exposure) 有多大，因此所有金融机构出于对潜

在的“交易对手风险”的忌惮，纷纷收紧流动性。这种对未知的恐慌最终诱

发了全球金融危机。因此，Gordy ( 2011) 认为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事件是

促使美国金融当局要求提高金融交易透明度( 包括构建 LEI 系统) 的直接

原因。详情参见 Grody，A． ． Systemic Risk － It ＇s Still All About the Data
［J］． Intelligent Risk，2011，1( 3) : 4 － 8．

金融稳定委员会在 2012 年 6 月 19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

出，这些“意外的后果”主要包括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

可能产生的“溢出效应”( spillovers) 、“域外效应”( extraterritorial effects) 、
“跨境效应”( cross-border effects) 以及“母国歧视”( home bias) 等等。详情

参见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． Identifying the Effects of Regulatory Reforms on
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: A Review of Potential Unintended
Consequences［R /OL〗． www． financialstabilityboard． org / list / fsb_publications，
June 19th，2012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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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潜在收益要

小得多。因此，与美国高调推进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

建设的态度相比，以“金砖国家”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以

及发展中国家则显得不温不火。对金融稳定委员会而

言，如何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，充分调动新兴

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积

极性，无疑是构建这一全球性公共产品过程中必须要面

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。
其次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 LEI 系统还面临着如何与

各国不同的司法体制相契合的问题。构建 LEI 系统的

一个重要目的是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各市场主体监控和

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微观金融数据。因此，LEI 系

统所能提供的“参考数据”的质量至关重要。目前，无

论是从金融当局监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，还是

从市场主体管理交易对手风险的需要来看，金融稳定委

员会为 LEI 系统暂定的“参考数据”都是远远不够的。
换言之，如果 LEI 系统仅能够提供诸如金融机构的名

称、总部地址以及法律形式等基本数据，则不足以供有

关各方准确监控和管理系统性金融风险。事实上，正如

金融稳定委员会所指出的，在当前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

和衍生金融交易日益复杂的背景下，只有将市场主体的

所有权结构特别是控股方的相关信息也列入 LEI 系统

的“参考数据”中，才能够确保金融监管部门和市场主

体利用该系统对系统 性 金 融 风 险“寻 根 溯 源”( trace
back) ，从而真正发挥该系统在监控和识别系统性金融

风险方面的作用。但是，这势必面临一个信息公开与合

理保护公司内部信息之间的矛盾。各国不同的司法体

制对于公司内部信息的保护是不同的。但一般来说，非

上市公司原则上没有义务公开披露其股权结构等内部

信息，大多数国家的《公司法》也都支持公司合理保护

内部信息的司法诉求。为此，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

构建必然涉及如何在不同的司法体制下协调这一矛盾

的问题①。尽管金融稳定委员会在 LEI 系统的筹建阶

段暂时回避了这一较为棘手的问题，但在该系统正式运

行后，这一问题必将被提上日程。当然，该问题的最终

解决将取决于各国金融当局的配合与支持。
最后，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安

全隐患。在金融稳定委员会提出的该系统的治理结构

中，中央执行体( COU) 作为该系统的运行中枢，汇集了

全球范围内的全部微观金融数据。这在为各国金融当

局从全球层面监控和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便利的

同时，也产生了新的风险与隐患: 即一旦由于某种原因

( 如人为的道德风险或网络技术原因) 导致信息( 尤其

是涉密信息) 泄露，则可能产生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②。
当然，这不仅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( 即治理结构与安

全机制的设计) ，也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( 即现有的

网络技术能否确保这一全球性信息系统的安全) 。该问

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有关各方进一步研究和讨论，而且需

要在技术上反复调试。总之，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

构建是一个庞大、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其在操作层面还需

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。因此，考虑到以上因素，我们认

为，即使金融稳定委员会提出的在 2013 年 3 月完成这

一系统建设的目标能够实现，该系统距离其真正发挥全

部功能尚需时日。

四、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

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: 首先，构建全球

金融市场 LEI 系统这一方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

达国家对全球金融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，因此能够在发

达国家之间达成共识，这也是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得以

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先决条件之一，即发达国家无疑是

推动构建该系统的主要力量③。其次，构建全球金融市

场 LEI 系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

主要方向，即从微观金融信息的搜集与整合入手，通过

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透明度以及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

作的方式，在全球层面强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与

应对。为此，该系统的中央执行体很有可能将成为与巴

塞尔委员会比肩的新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，并在加强国

际金融监管合作以及监管标准的统一上发挥更大的作

用。再次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

发达国家手中，此次由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

统的构建也不例外。这一主要基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

发展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的需要而构建的全球性的信息

系统，将会对广大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产生复杂的

影响。尽管目前尚难以对这种影响进行系统的评估，但

该问题无疑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并开展深入研究。最后，

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

现阶段其仍然在操作层面上面临一系列的问题，这些问

( 下转第 28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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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③

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一个初步设想是，LEI 系统中全部涉密的" 参

考数据"都由各国自行开发组建的本土运行体负责收集、保存和管理。各

本土运行体自行制定涉密信息的查询和共享制度，以充分尊重各国的司法

主权。
当然，各本土运行体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隐患。
换言之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长久以来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

领域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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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解决最终仍将取决于全球各国金融当局的配合与

支持。
我们认为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 G20 金

融稳定委员会的重要成员，不仅有义务积极参与全球金

融市场 LEI 系统的构建，而且也应当在这一新的国际金

融监管平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从长远来看，这也是维

护中国切身利益的理性选择。然而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

在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

统的构建上行动迟缓①。我们认为，一方面，中国金融

当局应当依托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一平台，全面加强与各

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，进而为完善我国的宏观

审慎金融监管框架积累宝贵经验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

大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影响力; 另一方面，应当

鼓励国内相关市场主体，如商业银行、金融行业协会组

织、证券与期货交易所、保险公司、金融研究机构乃至相

关高科技企业以及网络技术公司，积极参与由金融稳定

委员会组织的面向全球私人部门的咨询小组②，进而全

面参与构建全球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各项细节的讨论

与制定。这不仅有利于中国金融当局在 G20 框架下合

理地维护和主张自身的利益诉求，从而为我国金融部门

的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，而且还有利于拓展国

内相关参与方的国际化视野，并为我国金融机构以及各

级市场主体积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验。总而言之，国

际金融监管改革任重而道远，无论是从确保全球金融体

系稳定的大局出发，还是从维护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来

看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当前的国际

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而积极参与全球

金融市场 LEI 系统的构建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性

选择。
( 责任编辑: 朱 颖)

① 金融稳定委员会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号召成立了一个由各国私人

部门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，以协助此前成立的 LEI 系统专家组开展相关工

作。巴西、墨西哥以及韩国等新兴经济体都有私人部门或组织的代表参

加，但并没有来自中国的代表; 此外，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于 2012 年上半年

成立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评估小组( EMDEs Review Group) 中，除了

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代表以外，没有中国的代表。而巴西、智利、印度、印

度尼西亚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俄罗斯、南非以及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都有

代表参加。
② 金融稳定委员会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公开发表了成立 LEI 系统"私

人部门筹备小组" ( Private Sector Preparatory Group) 的声明，并号召来自全

球各国私人部门的专家积极参与。详情参见金融稳定委员会网站( www．
financialstabilityboard． org /publications / r_120703． pdf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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